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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

以：  
(a) 對提高就研究和開發 ("研發 ")活動而招致

的某些開支的稅項扣除，作出規定；  
(b) 訂立進一步措施，以防止濫用關於研發活

動的稅項扣除；及  
(c) 將某些款項當作是應課稅的營業收入；及  
(d)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並作出輕微文本

修訂。  
 

2. 公眾諮詢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政府當局已於

2017 年 8 月諮詢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
會，並於 2017 年第四季諮詢主要工商業聯會
和會計及稅務專業團體，他們普遍歡迎擬議修

訂。  
 

3.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據工商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曾於 2018年
1 月 16 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立法建
議。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該立法建議，並就

多項事宜表達意見和關注。事務委員會亦通過

了一項議案，促請政府推行具體措施，改善有

關為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稅項扣除的建議。  
 

4. 結論  法律事務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

方面的事宜。鑒於工商事務委員會委員所提的

關注，議員可考慮應否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

例草案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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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為 2018 年 5 月 2 日。議員可參閱
創新及科技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創新科技署於 2018 年 4 月
18 日 聯 合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案 編 號 ：
ITC CR 5/1/2168/18)，以了解更多詳細資料。  
 
 
條例草案的目的  
 
2.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以：  

 
(a) 對提高就研究和開發 ("研發 ")活動而招致的某些開

支的稅項扣除，作出規定；  
 
(b) 訂立進一步措施，以防止濫用關於研發活動的稅項

扣除；  
 
(c) 將某些款項當作是應課稅的營業收入；及  
 
(d)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並作出輕微文本修訂。  

 
 
背景  
 
3. 現時，第 112 章第 16B 條容許經營某行業、專業或業務
的人就關乎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的研發所招致的開支作出扣

除。第 112 章第 16B(1)條容許就研發開支作出 100%稅項扣除，
而為進行研發而購置工業裝置及機械的資本開支，在招致有關

開支的課稅年度亦可獲得 100%稅項扣除。  
 
4.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5 段，行政長官於 2017 年
10 月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中定下目標，在 2022 年前把本地
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倍升至 1.5%，即約 450 億
元。此外，政府亦希望逐漸將公私營機構研發開支的比例，從

現時由公營主導扭轉至私營主導的可持續局面。  
 
5.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4 及 6 段，政府當局曾
研究主要司法管轄區 1 的相關稅務措施，並察悉這些司法管轄區
的研發稅務優惠主要針對以達致改進科學或技術為目標，並涉

                                              
1 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國、愛爾蘭、中國內地、新加坡、英國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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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決某些科學或技術方面的不確定性的研發活動。按照這個

常見模式，政府當局建議就合資格研發活動推行額外稅務扣減

制度。  
 
 
條例草案的條文  
 
6.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第 112 章，以實施額外稅務扣減制
度。有關的擬議修訂綜述於下文各段。  
 
額外稅務扣減制度  
 
7. 條例草案旨在實施額外稅務扣減制度，包括：  

 
(a) 以擬議新訂第 16B 條取代第 112 章現行第 16B 條；

及  
 
(b) 在第 112 章加入附表 45，就運作詳情作出規定。  

 
8. 新訂第 16B 條就以下事項，訂定條文：研發活動開支的
扣除；及將售賣用於研發活動的工業裝置或機械的得益，以及

售賣研發活動所產生的權利的得益，視為營業收入。根據新訂

第 16B 條容許扣除的總款額，會按照新訂的附表 45 釐定。  
 
9. 根據新訂附表 45 第 4 條， "合資格研發活動 "的定義為
完全在香港承辦和進行的活動，包括為拓展知識而進行的自然

科學或應用科學方面的活動，以及在有機會取得新的科學或技

術上的知識及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原創性及經規劃的調查。根

據新訂附表 45 第 5 條，"關乎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的合資格研發
活動 "包括：可導致或利便該行業、專業或業務擴展的合資格研
發活動，或導致或利便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的技術效能的改進

的合資格研發活動；及特別關乎該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僱用的

僱員的福祉的、屬醫藥性質的合資格研發活動。  
 
10. 新訂附表 45第 13條就於某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內的研
發開支根據新訂第 16B 條計算容許扣除的總款額，訂定條文。
概括而言，甲類開支 (即關乎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的研發活動的
開支，包括支付予某研發機構 2 的付款，以及乙類開支以外的開
支 )將符合資格獲得 100%稅項扣除。至於乙類開支 (即關乎某行

                                              
2 根據新訂附表 45 第 6(4)條，"研發機構 "指 (a)指定本地研究機構；或 (b)不

屬指定本地研究機構的大學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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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專業或業務的合資格研發活動的開支，包括支付予某指定

本地研究機構 3 的付款，以及關乎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的合資格
開支 4)，條例草案建議此類開支可符合資格獲得經提高的稅項扣
除，即開支總額的首 200 萬元可獲 300%稅務扣減，餘額則可獲
200%扣減。  
 
防止濫用關於研發活動的稅項扣除的進一步措施  
 
11. 新訂附表 45 第 14 及 15 條旨在就防止濫用第 112 章新
訂第 16B 條所訂的稅項扣除的措施，訂定條文。擬議措施載列
如下：  

 
(a) 根據新訂附表 45 第 14 條，某些研發開支不可獲得

扣除。這些開支包括： (i)由 (或將會由 )特區政府、
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公共主管

當局或地區主管當局，或另一人直接或間接承擔的

開支； (ii)關乎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的研發活動的
開支，但有關活動所產生的權利，不是或不會全部

歸屬就一項扣除提出申索的人；及 (iii)在某項安排
下招致的開支，而該項安排讓有關人士可申索他本

來不會有權根據第 112 章新訂第 16B 條獲得的扣
除；及  

 
(b) 根據新訂附表 45 第 15 條，一項研發開支，只可就

一個行業、專業或業務獲得扣除。  
 
將某些款項當作是應課稅的營業收入  
 
12. 條例草案第 5 條旨在修訂第 112 章第 15(1)條，以將下
列款項，當作是在香港進行某行業、專業或業務而產生或所得

的應課稅收入：  
 
  

                                              
3 新訂附表 45第 19條旨在賦權創新科技署署長指定任何位於香港的大學

或學院或任何其他在香港承辦合資格研發活動的本地機構為指定本地

研究機構。  
4 根據新訂附表 45 第 12 條， "關乎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的合資格開支 "

包括關於直接而活躍參與關乎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的合資格研發活動的

僱員的開支，或消耗品 (直接用於關乎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的合資格研
發活動者 )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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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凡任何研發活動產生任何知識產權或工業知識，
而在確定某人的利潤時，可根據第 112 章新訂第
16B 條就該等活動作出扣除 )該人就以下事宜而收
取的款項，或就以下事宜而應累算歸於該人的款

項：在香港境外使用該等知識產權或工業知識，或

如此行事的權利；及  
 
(b) 某人就以下事宜而收取的款項，或就以下事宜而應

累算歸於某人的款項：傳授 (或承諾傳授 )與在香港
境外使用該等產權或知識有直接或間接關連的知

識。  
 
其他修訂 

 
13. 新訂附表 45 第 18 條旨在賦權稅務局局長，就關乎某人
根據第 112 章新訂第 16B 條就一項扣除提出申索及申請的事

項，向創新科技署署長尋求意見。  
 
14. 其他修訂關乎過渡、相應及文本的修訂。  
 
 
生效日期 

 
15.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條例草案於憲報刊登為法例

當日起實施。  
 
 
公眾諮詢 

 
16.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8 段所載，政府當局已於
2017 年 8 月諮詢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並於 2017 年
第四季諮詢主要工商業聯會和會計及稅務專業團體，他們普遍

歡迎擬議修訂。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7. 據工商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曾於 2018年 1月 16日
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立法建議。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該

立法建議，並就多項事宜表達意見和關注，包括擬議安排會減

低本地企業自行進行研發活動的意欲，或只會令現時已在接受

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研發機構受惠。事務委員會亦通過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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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促請政府推行具體措施，改善有關為研發開支提供額外

稅項扣除的建議。  
 

 

結論 

 
18. 法律事務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

事宜。鑒於工商事務委員會委員所提的關注，議員可考慮應否

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崔浩然  
2018 年 5 月 2 日  
 
LS/B/13/17-18  


